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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臺北市市民大道真耶穌教會宣牧中心興建 

都市更新實施者技術服務案 

需求說明書 

  

一、背景說明(緣起) 

真耶穌教會自主後 1917 年成立於中國北京，1926 年福音從福建傳來臺灣，先後

建立教會 300 多間，遍及全臺各地。目前信徒五萬多人，各項聖工發展，積極推動

對內牧養及對外福音宣揚事工，並支援真耶穌教會世界聯合總會在東南亞、東亞、

日韓及歐、亞、非、美、澳各地福音宣揚及工人培訓工作。期盼我們的努力在聖靈

引導下，讓得救福音的工作能在全球各地大大興旺，將福音傳遍全球各地，引人歸

主，為主發揚光大。 

神賜給臺灣真耶穌教會一顆珍珠，約在 35 年前，本會郭順命長老奉獻了臺北

市市民大道旁的這塊土地(中山區長安段二小段 701 地號)，在今天，有兩條臺北市

的主要幹道在此交會，交通便捷，且本會在臺北市區有九間教會圍繞此區，位處正

中心，一條文創新軸線在市民大道興起群聚之核心處！ 

 

二、 基地位置與環境條件 

 (一) 基地位置與面積 

本基地（中山區長安段二小段 701 地號等）座落於八德路二段 174 巷與市民大

道交接口，西側鄰接建國南路及華山休閒文化園區（建國啤酒廠），西南側有光華數

位新天地、三創生活園區，南側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北側近中山女中、臺北大學，

東側近松山機場捷運文湖線；緊鄰西側為美麗信花園酒店(國際觀光飯館），北側為

台北市身心障礙就業大樓(勞工休閒福利中心)。 

本基地現行都市計畫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特）（建蔽率 45%，容積率 225%）。 

基地面積 1,288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之土地 1,121 ㎡(87.03%)、私人江宗德執

事之土地 167 ㎡(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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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動線與教會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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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周邊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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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牧中心的願景與使命 

在臺灣首善之區的這塊土地上，我們希望可以做到最好。有最多的教會人才可

以在這裡聚集，有最佳的地利可以讓人看見與親近，有最好的時機可以將福音傳遍

全世界，我們要在這裡爭取得主所用的契機。我們要讓這塊土地得主所用，凝聚臺

灣教會宣道的共識和力量。因著神的帶領和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讓它成為臺灣真

教會面向世界的門窗，北區教會協同各區教會宣道服事的最佳據點，一個得神悅納

的宣牧中心。 

(一) 願景與使命： 

面向世界，興起發光，得主所用，成為宣牧聖工的中心，推動差傳訓練、媒體

傳播、校園福音與聖樂發展。在這裡我們要為主做甚麼？！ 

宣牧中心的建立，是為對內牧養、培訓，對外宣揚全備得救福音真理的使命努

力外，更是為凝聚本會信徒向心力，引導積極參與福音事工，並開創外界、基督教

派認識本會全備得救福音真理的契機和平臺。 

(二) 宣牧中心的任務： 

1、建構認識福音真理的開放平臺 

得救全備真理福音的內涵與樣相，若能讓人親眼看見、直接參與體驗，比我們

說得再多、形容得再好更直接有效。打開門，卸下隔牆，誠摯邀請人來看、來聽、

來談、來體驗，拉近人我之間的距離，增進彼此的認識瞭解，是宣教和真理合一最

好的方法。建構一個開放性與外界溝通的平臺，善用現代智慧雲端影音視訊科技，

透過 3D 及實體環境的建置，引導人進來参與、體驗、學習得救的全備福音真理，是

對內牧養及對外福音宣傳最好的方法。 

2、培訓傳承教會發展及宣揚福音使命的青年 

經驗必須藉由傳承青年下一代，繼續發揚光大，才能讓教會堅立永續發展。青

年的培養訓練，今日不做，明日就會後悔。「舉目觀看天下各處，莊稼成長滿良田；…

收割屆時，…。已熟莊稼遍滿田面，收割工人尚欠缺；…」教會發展事工的精兵和

人才不是一日可得，必須經由有計畫的長期培訓，讓他們具備屬靈素養、實務技巧，

加上恩賜啟發。今日的青年，成為明日的菁英，未來發展的希望。我們必須投注更

多的時間和資源，強化養成事工，深化青年培訓，全面和持續把青年培訓工作做下

去。                                                                                                             

3、支援東亞及全球福音事工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十六 15)「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太二十八 19)「但聖靈降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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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 8)。二十世紀初期，聖靈工作

從大陸興起，復興真教會，福音傳至臺灣、東南亞、日韓，遍及歐、亞、非、美、

澳各地方。如今聖靈引導，福音工作在東亞、東南亞、印度、非洲各地大大興旺，

福音將傳遍全球各地，為主發揚光大。真教會的全備福音真理將引導全球各國各地

的人歸向真神。讓各地廣傳、興旺的福音，在聖靈引導，藉由「真理合一」，讓主

羊圈外的羊歸回合於一牧。興旺福音工作是時代賦予我們不變的使命，我們要強健

堅立教會，培訓福音事工專才，積極支援振興各國各地福音工作，興旺真教會。 

為了擔負起前述使命，宣牧中心規劃及建置的功能，著力於智慧雲端影音網路

視訊福音事工、大專青年學生帶領與培訓、校園生命教育與體驗營、聖樂詩歌事奉、

差傳及福音特攻隊等事工種子培訓...等，整合我們累積多年來的發展和事奉經驗、

人才，提升福音事工的格局與效率，未來更要吸納、整合、精進、善用我們的資源

和人才為主所用。 

 

四、宣牧中心規劃的機能 

宣牧中心以「四項機能+喜信教會」的功能運作來達成其願景與使命。四項機

能是因著宣牧大樓所在地臺北市所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選擇最具時

代需要的四項宣牧聖工，賦予宣牧中心為重點推展項目。這四項機能是：差傳訓練、

媒體傳播、校園福音和聖樂發展，是對內推動全體信徒從事福音事工的重點工作。

對外則以《喜信教會》的形式運作，讓教會與外界連結。 

(一) 差傳訓練： 

1、訓練神國福音所需要的各樣福音工人。  

2、安排短期訓練課程，提供給來自各地教會要投身禾場的長執、青年、志工與退

休人員。  

3、使他們回各地教會做更多更美的服事，能進入未得之地開疆闢土，到中國大陸，

亞洲各地，甚至全球每個角落傳主的福音。  

(二) 媒體傳播： 

1、使人在生活中更容易接觸福音，讓全世界的人都能找到耶穌。  

2、與福音差傳訓練相搭配，提供宣道之文字、影音、視訊等勸服人的利器。  

3、透過眾人見證的描述、錄音、錄影，將聖經話語多元呈現，對世界發聲。 

(三) 校園福音： 

1、培養專職的傳道、老師、青年帶領者，專門規劃並行動，推動校園福音工作。  

2、增加青年福音接觸點，使福音在校園傳開，使知識分子生命改變，成為基督的

門徒。 



7 

(四) 聖樂發展： 

1、透過聖樂引導人有深刻的靈修，與神密相契。  

2、透過聖樂與世界對話，改變人心、安慰人心。 

3、在聖樂事奉與靈性音樂的追求、創作發展上， 影響臺灣社會與校園學風，甚

至是海外教會。  

(五) 喜信教會： 

1、是一個非典型地方教會形式的教會，擔綱宣牧中心與外界連結及傳揚福音的角

色。 

2、 以專才事奉結合志工團隊的信徒為核心，聚合真教會信徒到宣牧中心來聚會，

藉著以比地方教會更完善的設備、工人、聚眾條件，舉行各種分年齡、分職業、

分語言、分時間的集眾聚會與團契聚會，建立所有參與喜信教會聚會的信徒和

慕道者的牧養平臺，透過雲端宣牧頻道和社群聯繫，連結並協助地方教會牧養、

造就信徒。 

3、將充分利用宣牧大樓內的各項設施，並塑造喜信教會園區(對外)宣牧環境，以

開放、充實、感動人的型式，連結教會與外界。 

4、在實務運作上，喜信教會是以專才事奉結合志工團隊服事的同心圓式結合，第

一層是宣牧中心鄰近各教會的結合，第二層是北區各教會的結合，第三層是全

臺灣各教會的結合。因著地理位置的遠近，服事參與的程度或有深淺，但喜信

教會為福音廣傳所做的服務完全沒有差別。 

                 

五、都更及建築設計 

(一) 都市計畫及土地分區使用規定說明： 

1、本基地中山區長安段二小段 701, 701-3 地號等筆土地(389.62 坪)均屬「第三

之一種住宅區（特）」，係 2008 年 9 月 30 日府都規字第 09705499400 號公告

實施「變更臺北市市民大道（新生北路至基隆路段）兩側第三種住宅區及道路

用地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特）···細部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計畫案」範圍

土地。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特）除建蔽率及容積率依調整前土地使用分區(第三

種住宅區）之建蔽率(45﹪)及容積率(225﹪)外，其餘分別適用臺北市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三之一種住宅區規定辦理。 

計畫區內之開發建築應先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申請核發建築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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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之一種住宅區得為第三種住宅區規定之使用及下列規定之使用： 

       一、允許使用 

        （一）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二）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二、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二）第二十二組：餐飲業。 

        （三）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但不包括（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四)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五) 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之（十二）資訊休閒業。 

        （六）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七）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二)、臺北市土地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四十四組：宗祠宗教建築之規定 

 

住

三之一 

 

住

三之二 

第四十四組：宗

祠宗教建築 

（一）宗祠（祠堂、家

廟）。 

（二）教堂。 

（三）寺廟、庵堂及其

他類似建築物。 

新申請設立者： 

一、設置地點應臨接寬度八公尺

以上之道路。其主要出入口

與各級公私立學校主要出入

口之距離應在一○○公尺以

上；與圖書館、醫院、警察

局及消防局暨所屬單位之主

要出入口之距離應在五○公

尺以上。 

須設置

適當之消音

設施，不得

妨礙環境安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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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堂、寺廟、庵堂及其他類

似建築物須依照本分區前院

側院（側院未開窗仍應退縮）

寬度加倍退縮，且申請設置

之基地及基地範圍內之建築

物不得作與主體活動無關之

其他使用，其建築物之第一

層須供主體活動使用。 

既有合法者： 

民國七十四年七月一日前既

有合法並登記有案之寺廟、庵

堂、教堂、宗祠及其他類似建築

物申請原址新建、增建、改建及

修建時應由本府工務局會同民

政、交通、環保、都市發展、消

防等機關個案審查。 

  

(三) 都更事業計畫辦理 

1、公劃都市更新地區都更辦理 

臺北市於 2018.12.10 公告「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

畫案」，正式公告發布 85 處公劃更新地區，本基地位處公劃都市更新地區之

中山區中山-7 市民大道鐵路地下化軸帶更新地區(建啤段)，更新辦理可免除更

新單元劃定程序，直接依照更新條例規定辦理。 

2、都更事業計畫辦理方式 

本基地內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之中山區長安段二小段 701、702 地號 1,121

㎡土地及私人江宗德之 701-3 地號 167㎡土地，同意以協議合建方式申請都更

辦理。 

(四) 建築設計說明： 

宣牧中心是為特定事工而建置的單位，主要就是要專注於推展對外各式宣

教事工，而非以對內牧養為主。而所要開展的事工，有事務性的行政辦公室；

有特定功能的媒體製作、傳播、雲端機房等；有教育訓練性功能的視訊教室、

一般教室、小講堂等；有供展演性功能的多功能展演廳、多媒體播放區、藝文

展示廊道等；及對外開放營業的交誼廳、咖啡館、書房、辦公或商業設施等。

因此宣牧中心大樓的設計在「空間機能層次上的多樣化、及造型設施親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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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五) 建築及空間需求(僅供參考)： 

宣牧中心的興建是為對內牧養、培訓，對外宣揚全備得救福音真理的使命努

力外，更是為凝聚本會信徒向心力，引導積極參與福音事工，並開創外界、基督

教派認識本會全備得救福音真理的契機和平臺。宣牧中心是真耶穌教會百年一建，

所以宣牧中心大樓的興建必須是具創新親和容易親近的場所，建築的設計更是應

具有真理發揚，代表真教會發光凝聚世人的意象。 

 

        宣牧中心大樓樓層空間機能及配置構想(草案) 

樓層 空間機能 

10F 以上 交誼活動空間 

8F〜9F  住宿及福祉事業設施 

6F〜7F 行政(北區辦事處、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會議、

教育訓練、喜信教會 

5F 多媒體影視傳播中心 

多功能展演及音樂廳 3F〜4F 

1F〜2F 喜信開放平臺及對外營業設施 

B1 防空避難室及臨時使用 

B2 或 B2〜B3 停車及臨時設施 

 

 

  六、實施者工作範圍 

     本案實施者之工作範圍如下：  

   實施者應依主辦單位同意之更新事業執行計畫書及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進行本案都市更新作業。 

      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審議、執行作業及時程如下：  

1. 實施者應視需要及依法規規定申請都市更新及相關審議（都市計畫審議、都

市設計審議、交通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及其他必要之各項許可、登記、

核准、執照。 

2. 實施者應於實施契約簽約日起 60 日內提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都市設計書

圖草案（含電子檔，且電子檔格式須符合主辦機關要求）等，送主辦單位審

核；於主辦單位同意後  60 日內向都市更新主管機關報核，期間應完成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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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及辦理公聽會。於都市更新主管機關審議期間，應配合研擬及修正相關

申請文件，並應出席各項會議及進行簡報和說明。實施者應配合申請審議事

項不限於上述事項，凡與申請報核及審議要求有關之事項，均應負責。  

3. 實施者應自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起 90 日內配合建築師提出建造執照

申請；實施者依建築法第 54 條規定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備查之開工日期（以

下稱「開工日」），應於自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 90 日內將開工日通知主辦

單位，並將建築主管機關同意之申報開工文件提送主辦單位備查；實施者應

自開工後 3 年內完工並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使用執照，必要時，實施者得向主

辦單位申請展延，展延時間最長為 3 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4. 實施者應於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後 6 個月內，檢具竣工書圖及更新成

果報告送都市更新主管機關備查，竣工書圖及更新成果報告須提供電子檔並

副知主辦單位。  

5. 實施者所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公告實施後，若因法令變更、政策必

要或建築執照審查需求，在不違反原都市計畫、都市更新計畫書及原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精神之前提下，得經主辦單位同意後，依據都市更新條例規定，

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  

 

 

 


